阳江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
申报单位承诺书


阳江市建筑业协会：
我单位承建的  （项目名称）  于   年   月申报阳江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真实、有效，符合《阳江市建设工程结构质量水平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。
二、申报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况：
（一）既有建筑物改建工程；
（二）因施工质量问题经过加固补强的工程；
（三）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的落后施工工艺、建筑材料、设备及构配件的工程；
（四）因施工质量问题有投诉和举报，并经核查属实的工程；
（五）施工过程中发生过质量事故、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，以及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事件；
（六）施工进度不符合申报通知要求的工程；
（七）保密工程。
如有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，按规定接受取消参与评价资格的处罚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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